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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5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2018-01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供一业”改造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改造项目名称：“三供一业”改造。 

 改造费用：项目总投资约为 57,797万元，中央财政补助不低于 50%，

不足部分由公司承担。 

一、改造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19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2016〕45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下放企业职工

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

〔2016〕31 号）和《省国资委关于全面启动监管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工作》（黔国资通改革〔2017〕7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

落实国家和贵州省分离移交企业办社会职能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公

司拟将职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热（气）和物业管理等设备设施进行改

造，随后有序开展分离移交工作。 

公司成立了“三供一业”工程项目部，具体负责改造分离移交工作的统

筹协调、指导监督、整体推进工作。经与地方政府积极协商，按照“先改

造，后移交”的原则进行推进，根据被改造区域的具体情况统筹制定改造

标准。为此，公司聘请有关机构，按照技术合理、经济合算、运行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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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制定了预算方案。经测算，公司“三供一业”改造项目总投资约为

57,797 万元（改造完成后据实结算）。 

根据中央和地方“三供一业”有关政策，改造项目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

政补助不低于 50%，不足部分由企业自身承担。后续，待改造全部完成，

公司将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审批决策程序后，

对“三供一业”涉及的有关资产进行移交，并按照《企业财务通则》《企业

会计准则》等财务会计有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8年 4月 25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观

山湖区林城西路 95 号盘江集团总部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三供一业”改

造的议案》（详见公告临 2018-007 号）。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改造的主要内容 

（一）改造原则 

1.坚持维修改造经济可行原则。按照技术合理、经济合算、运行可靠

的要求，以维修为主、改造为辅。 

2.坚持“分户设表、按户收费”的原则。 

3.坚持分离移交设施维修改造后达到全市相同设施中等技术水平的

原则。 

4.坚持成熟一片、推进一片、改造一片、移交一片原则。 

5.坚持统一规划、同步改造，保证质量、便民惠民原则。 

6.同步实施拆违治乱，同步实施市政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同步实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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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与地上设施改造，同步交付使用原则。 

7.因地制宜、阳光透明、完善机制、督导考核的原则。 

（二）改造标准 

依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六盘水市推

进中央、省属驻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方案的通

知》（六盘水府办函〔2017〕32 号）的文件要求，结合“先改造，后移交”

原则和被改造区域的具体情况统筹制定改造标准。 

1.供电改造标准 

按照南方电网公司统一规定执行。 

2.供水和物业改造标准 

（1）盘州市中心城区（干沟桥片区和火铺矿片区）改造标准略高于

六盘水市城市基础设施平均水平（注：火铺矿物业小区改造纳入市城市改

造规划，由盘州市政府统筹安排）。 

（2）中心城区以外的独立工矿区改造标准略低于六盘水市城市基础

设施平均水平。 

（三）改造费用（概算） 

公司“三供一业”改造项目总投资约为 57,797 万元（改造完成后据实

结算）。其中供电改造项目 24,897 万元，由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预算编制；供水系统改造项目 21,300 万元，由六盘水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预算编制；物业小区改造项目 11,600 万元，由昆明市政工程设计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预算编制。 

按照中央和地方“三供一业”有关政策，改造项目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

政补助不低于 50%，不足部分由企业承担。 

四、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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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进行改造，符合中央

和地方“三供一业”的有关政策，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议案符合中央和地方“三供一业”的有关政策，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有关重大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